向眾議院請願

要求恢復海外出生人士的公平公民權
 


有鑒於： 
1. 從2009年4月17日起，移居海外的加拿大人及收養家庭，其子女及孫兒的公民權將被降级或甚至剝奪；
2. 從2009年4月17日起，不久之前可以把公民權傳給海外出生子女的家庭被剝奪此等權利；
3. 原本要為失喪的加拿大人恢復公民權的公民及移民法例的修訂，反而製造新一代的失喪加拿大人。
我們要求加拿大聯邦政府： 
1. 通過由新民主黨提出的C-397法案，使加拿大人不論在哪裡出生，都獲得公平的公民權；
2. 確保移居海外的加拿大人及收養家庭，其子女及孫兒的公民權不被降级或甚至斷然剝奪；
3. 立即沒有遲延地取消從2009年4月17日生效的條例；此條例使一些海外出生的加拿大人的海外出生子女變成無國籍，取消此條例才能使加拿大繼績遵從所確認的1961減少無國籍公約；
4. 採用能夠反映及推動加拿大在經濟、社會、學術及人權各方面與世界連接的公民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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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郵寄：MP Oliver Chow, House of Commons, Ottawa, Ontario, K1A 0A6 ；不需付郵資。  www.oliviachow.ca


